
水利部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

项目建设办公室文件

地下水 匚⒛ 15〕 75号

关于印发《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(水利部分 )

产品抽样检验测试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为加强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(水利部分 )地下水监测仪

器设各的质量管理,明确与规范采购的监测仪器设各产品抽

样检测工作,结合项目实际情况,我办组织有关单位与专家

编制了 《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(水利部分 )产 品抽样检验测

试实施办法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

附件;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(水利部分)产 品抽样检验测

试实施∷办法

水利部国 松 室

-2-



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(水利部分)

产品抽样检验测试实施办法

1冫总贝刂

1.1依据
“
水利部关于印发 《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(水利部分)项 目建

设管理办法》等三项管理办法的通知
” (水文 [2015]57号 )和 “

水利部

关于加强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(水利部分)项 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(水

文 [2015]58号 )的要求,参照GB″ 2828《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》,编制

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(水利部分)产品抽样检验测试实施办法 (以下简

称办法 )。

1.2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(水利部分)项 目中标产品 (一

体化压力式水位计与一体化浮子式水位计、悬锤式水位计),在项目安

装实施前,对企业出厂检验合格产品进行的质量监督抽样检测工作。

1.3抽样检测工作由中标企业委托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

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(以下简称
“
质检中心”)实施,部地下水项目办

和各省级项目办负责督促、协调。

2抽样

2.1抽样检测委托方按 《产品检测委托函》 (见附件1)的要求如实填

写,加盖公章后送递 (传真)至质检中心。委托方一般在收到中标通知

书时,即可与质检中心商量有关抽检事宜。如按工程计划需多批次供货

的,应多批次委托抽检。

2.2质检中心收到 《产品检测委托函》后,5个工作日内,委派2名抽样

人员赴中标产品生产地,与 中标企业人员共同抽取样品,工程项目监理

现场监督。 《产品检测抽样单》 (见附件2)必须经三方签字确认。



2.3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样,抽样数量按表 1分段累计 ,若为小数则

进位取整数。

表1抽样数量

注⒈ 本批供货数量是指企业一次供货的总台数,可 以是若干个标同一批供货

数量。

注⒉ 举例1企业甲本批供货124台 ,抽样数量计算如下 :

F3+(1OO巧 Ol鸥+(12← 10Ol俄 =6.镉 ,按小数进位取整数,则本批抽样

数为7台 ;

举例2企业乙本批供货308台 ,抽样数量计算如下 :

n=3+(100-50)5%+⑿ 00-100)4%+(308200)3%=12.74,按 小数进位取整

数,则本批抽样数为13台 。

(具体抽样数量见附表1抽样检索表 )

2.4抽样流程

(1)抽样人员到达抽样现场后,出示 《产品检测委托函》,请中

标产品生产企业予以配合。

(2)中标方向抽样人员提供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技术部分、供货

合同 (或 中标通知书 )、 中标产品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等文件原件及

复印件。抽样人员核实被抽样产品型号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明示产品

型号及供货合同产品型号是否一致 ,核实被抽样产品是否在质检中心发

本批供货数量 抽样数或抽样比例

1台 ~50台 3

51台 ~100台 5%

101台 ~200台 4%

201台 以上 3%



布的地下水监测仪器检测合格产品目录内,确认无误后,开始抽样。上

述文件复印件由企业盖章后交由质检中心抽样人员。

(2)查阅附表1抽样检索表,确定应抽样数量。

(3)抽样人员对抽样产品逐一加贴抽样标识 (附编号),标识无

抽样人员签名则为无效标识。

(4)按照随机数表,获取样品编号,对应编号取出样品。

(5)抽样人员应对全部抽样基数产品进行拍照,并对抽取的检测

样品逐台拍照。

2.5送样、收样和还样

抽样的产品,应于抽样工作结束后7日 内由中标单位安排人员送样

或邮寄送样到质检中心。中标单位应逐台包装好样品,保证样品不因运

输环节造成任何损害。质检中心收样后,开样时应对样品及包装状态进

行严格检查并记录。检测完成后邮寄或中标单位自取样品。抽检产品送

样、还样的费用由中标企业自理。

3检测

3.1检测依据

《地下水位监测仪器实验室检测及模拟野外比测实施办法》、《地

下水位监测仪器实验室检测及模拟野外比测技术方案》、项目招标文件、

投标文件、项目合同书等。

3.2检测项目

抽样检测具体检测项目见表2。



表2 检测项目一览表

序号 检测项目 浮子式 压力式 悬锤式

1 准确度

基本误差 ■ ■ ■

重复性 ■ ■ ■

回差 (浮 子式 ) ■

2 稳定性 (压力式) ■

3 气候环境适应性 ■ ■ ■

4 机械环境适应性 ■ ■ ■

5 电磁环境适应性 ■ ■ ■

6 外观 ■ ■ ■

7 结构 ■ ■ ■

8 电源 ■ ■

9 功耗 ■ ■

10 密封性能 ■ ■

温度测量误差 ■

,
臼 固态存储 ■ ■

13 数据通信规约符合性 ■ ■

4合格判定原则

4.1检测项目的不合格程度划分

4.1.1—般不合格

发生故障时,无需更换元器件、零部件,仅需现场简单处理即可恢

复产品的正常工作 (如 :紧固螺丝松动等),此类不合格判为一般不合

格。

4.1.2严重不合格

下列性质的不合格应判为严重不合格 :

a)严重损坏仪器基本功能的 (如 ;数据无法存储等 )



b)检测的关键性能特性误差超过规定范围的 (如 :测量精度误差

超标等);

c)突然的电气失效或结构失效而引起的仪器不能正常工作的 (如
:

密封不好,仪器进水导致无法正常工作等 )。

4.2单一产品检测合格判定

产品检测项目分为关键检测项目和非关键检测项目,非关键检测项

目视其不合格程度可分为
“一般不合格

”
和

“
严重不合格

”。受检样品

有关键检测项目不合格时,即判定该产品检测不合格;有 1项非关键检

测项目出现
“一股不合格

”
时,仍可判定该产品检测合格;有 1项及以

上非关键检测项目出现
“
严重不合格

”,或者有2项及以上非关键检测

项目出现
“一般不合格

”
时,即判定该产品检测不合格。关键检测项目

和非关键检测项目划分一览表见表3。

表3 关键检测项目和非关键检测项目一览表

序 号 检测项 目 关键检测项 目 非关键检测项 目

1 准确度 ■

,
臼 稳定性 ■

3 气候环境适应性 ■

砼 机械环境适应性 ■

5 电磁环境适应性 ■

6 外观 ■

〃
亻 结构 ■

8 电源 ■

9 功耗 ■

10 密封性能 ■

温度测量误差 ■

’

~
固态存储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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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 数据通信规约符合性 ■

注:对于不同类型仪器,按照仪器性能要求取舍检测项目。

4.3批量产品抽样检测合格判定

参照GB/T2828《计数抽样检验程序》,按照正常检验一次抽样 ,

以接收质量限 (AQL)4.0为质量合格水平,确定样品检验中可接收的不

合格品数,具体见附表1抽样检索表。从批次抽取的样品中发现的不合

格品数不大于可接收不合格品数,即可判定本批次产品冫总体抽样检测合

格;否则为本批次抽样检测不合格。

5检测周期

检测周期一般为14个工作日。如遇特殊情况,双方委托时商定。

6异议处理

若对本批次抽样检测过程及检测结果有异议,应在收到检测报告后

十五日内向质检中心提出申诉,逾期不予受理。

7收费办法

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
“
发改价格 E⒛03彐 1793号 ”

文件 ,以及水文仪器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测试收费标准 (全 许办

[2004]39号文件、国质检科函[2004]584号 文件、国质检科 [2008]鲳 1号

文件),参照相似产品收费标准,结合地下水位监测仪器检测的实际工

作量,收费标准如下 :

(1)一体化浮子式水位监测仪器,21000元/3台 ,每增加一台按单

台抽样检测收费标准65%刂攵取,即钆50元/台 。

(2)一体化压力式水位监测仪器,39000元 /3台 ,每增加一台按单

台抽样检测收费标准65%收取,即 8450元/台 。



(3)悬锤式水位监测仪器,12OO0元/3台 ,每增加一台按单台抽样

检测收费标准65%收取,即 2600元/台 。

(4)抽样人员不少于2人 ,其交通、住宿费用按实际支出额由中标

方承担。

8检测机构联系方式

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,网站 :

http∶ //咖。watertesting,cn。

(1)联系人:严琳, 由阝箱:y1watic@163。 com

电哳雪: 025-52898428  传晏髻: 025-52890771

(2)技术咨询:李刚, 由阝箱:1gJatic@163。 ∞m

电戋壬: 025-52898430   13770599894

(3)投诉电话:∞5-528983OB

附表1:抽样检索表

附件⒈ 产品检测委托函 (格式 )

附件⒉ 产品检测抽样单 (格式 )

附件⒊ 产品检测报告 (格式 )



附表1抽样检索表
本批供货数量

(台 )

抽样数量
(台 )

可以接收的不合格品数
(台 )

拒收的不合格品数
(台 )

1-50 3 0 1

51-70 4 0

71-90 5 0

91~112 6 0

113-137 7 0

138-162 8 2
163-187 9 2
188'ˇ 216 10 2

217-25o 11 ’

“

251-283 12 1
’

″

283-316 13 l
9
臼

317-M9 14 1
’

臼

350-382 15 1
’

〃

383-狃 5 16 2

狃 6-448 17 2

狃 9-鲳 1 18 0
乙

鲳 2-514 19 ’

“

515'ˇ 547 20 2 3

M8-580 21 ’

“ 3

581-613 22 2 3

614-646 23 ’

臼 3

“ 7-679 24 ’

臼 3

680-712 25 ’

臼 3

713-745 26 ’

〃 3

Ⅱ 6-778 27 2 3

779-811 28 2 3

812-8狃 29 9
臼 3

845'ˇ877 30 2 3

878-910 31 ’

臼 3

911-⒐ 3 32 3 4
9狃-976 33 3 4

977-1009 34 3 4



附件 1:产品检测委托函 (格式 )

产品检测委托函

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:

因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,现委托贵单位对本公司提供的产品进行质

量监督抽样及检测,具体检测要求如下:

1.产品名称 : 、型号:     、规格:    、本批供

货数量     ;

2.希望抽样及检测时间:

3.检测依据:《地下水位监测仪器抽样检验测试实施办法》、《地下水位监测仪器实验

室检测及模拟野外比测技术方案》                ;

4,委托单位电话:      、邮编     、联系人

电子邮箱       、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5.中标企业电话:   ~、 邮编     、联系人

电子邮箱__      、地址 :

6.附产品技术资料: 合格证、说明书

委托人/负责人:(签字/公章)

日期 :

受理登记人:(签字/公章)

日期 :



附件 ⒉ 产品检测抽样单 (格式 )

产品检测抽样单
企业名称

地 址
联系电

话

抽样情况

产品名称

型号规格

抽样基数
样品数

且

里

抽检费用 (万元 )

封样编号

生产日期 抽样 日期

抽样地点

抽样人员
(签字)

姓  名 单  位 职务/职称 电  话

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

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

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
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

企业参加抽样

人员 (签字 )

项目监理
(签字 )

说 明
此表一式三份,一份企业留存,一份质检中心留存,一份上报项 目办。
从封样日起 7日 内,将样品送到质检中心。



附件 3∶ 产品检测报告 (格式 )

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

Inspecting and Testing Centre for

HvdroIogicaI81GeotechnicaIInstrument's quaⅡ tv, MWR

)号

样品名称 :

生产单位 :

检测类型 :

报告日期 :

检 测 报 告
Test Report

水岩仪检 (

地下水位监测仪器实验室检测



说   明

1.本检测报告无检测专用章无效,复印后未重新加盖检测专用章无效。

2.本检测报告缺编制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 (签章)无效。

3.本检测报告涂改无效,无骑缝章无效。

4.若对本检测报告有异议,应在收到报告后十五日内向本中心提出申

诉,逾期不予处理。

5.本检测报告仅对受检产品负责。

通信地址: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龙西路 11号

网址:唧 。watertesting。 cn

邮政编码:210012

联系电话:∞⒌5289阻28

投诉电话:∞⒌⒓8983OS

作孛    屡氪: 025-52890771



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

检测报告

样 品 名 称 型 号 规 格

生 产 单 位 联 系 电 话

适   用

测 井 直 径

样   品

检 测 编 号

器

程

感传

量

器

力

感

辨

传

分

样   品

出 厂 编 号

样

期

送

日
检 测 日期

检 测 地 点 南京市雨花台区龙西路 11号
检 测 环 境

条   件
室内检测

检测使用主

要仪器设备

检 测 项 目

名   称

检 测 依 据

检 测 结 论

编制 : 审核 : 批准:

水岩仪检 (   )号

共  页,第  页



一、检测概况

复核 : 检验 :

水岩仪检 (   )号
共  页,第  页

二、检测数据及∷处理

复核 : 检验 :

水岩仪检 (   )号

共 页,第 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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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项目办综合处 ⒛15年 12月 3日 印发


